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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与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签订 

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设施 

收购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风险提示 

1、协议的生效条件 

本协议内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需经公司股东大会表

决后生效。 

2、协议的履行期限 

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180,015平方米土地、沈

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27号面积为73,045.65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

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75,620平方米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及

配套设施，以及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75,620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于2016年5月31日前交付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 

3、协议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该协议签订后，公司在上述地块范围内所有建筑物及配套设

施归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所有。收储对价与相关资产净值差额

能否计入当期损益存在不确定性。 



二、协议内容概述 

1、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180,015平方米土地、

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27号面积为73,045.65平方米土地、沈阳市

铁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75,620平方米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

及配套设施，以及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46号面积为75,620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签订收购协议。上述资产的对价总计为960,828,862

元。本次出售资产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本协议内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需经股东大会表决后生效。 

三、标的的基本情况 

1、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本协议涉及的标的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180,015 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27 号面积为

73,045.65 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及配套设施，以及沈阳市铁西

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其中房屋建

筑物 178 项、构筑物 142 项、设备类资产 5,986 项，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1 宗。 

2、本次出售资产查封、冻结情况 

本次出售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3、本次出售资产涉及的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本次出售涉及的有关资产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4、截止 2015 年 10 月 31 日资产评估基准日，委估资产的账

面原值为 102,589.95 万元，账面净值为 32,109.42 万元，评估值

为 95,846.85 万元。 

5、本次交易中未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也未导致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化。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评估情况 

本次评估工作由具备证券从业资格的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以及获取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条

件限制，本次评估对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

评估。 

由于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的建安成本与其价

值联系比较紧密，而市场上类似资产的可比交易案例较少，故市

场法不适用，委估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的收益也无法单

独计算，故收益法不适用，因此对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

采用成本法较为合适。土地使用权为资产占有单位在无形资产明

细中核算的企业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本次采用基准地价系



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二）评估范围 

本协议涉及的标的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180,015 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27 号面积为

73,045.65 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上的所有建筑物及配套设施，以及沈阳市铁西

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其中房屋建

筑物 178 项、构筑物 142 项、设备类资产 5,986 项，无形资产—

土地使用权 1 宗。 

（三）评估价值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B C D=C-B E=D/B× 100% 

1   流动资产         

2   非流动资产 102,589.95  95,846.85  -6,743.10  -6.57 

3   长期应收款         

4   长期投资         

5   投资性房地产         

6   固定资产 97,419.05  89,698.94  -7,720.11  -7.92 

7   其中：建 筑 物 23,466.74  25,067.00  1,600.26  6.82 

8         机器设备 73,952.31  64,631.95  -9,320.36  -12.60 

9         在建工程         

10   无形资产 5,170.90  6,147.91  977.01  18.89 

11   其中：土地使用权 5,170.90  6,147.91  977.01  18.89 

12   其它资产         

13 资产总计 102,589.95  95,846.85  -6,743.10  -6.57 

 

（四）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的方法通常有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价值类型以及获取有关数据和资料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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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限制，本次评估对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对土地使用权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

评估。 

由于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类资产的建安成本与其价

值联系比较紧密，而市场上类似资产的可比交易案例较少，故市

场法不适用，委估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的收益也无法单

独计算，故收益法不适用，因此对房屋建（构）筑物和机器设备

采用成本法较为合适。成本法指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

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经

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所得的差额作为

被评估资产的评估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土地使用权为资产占有单位在无形资产明细中核算的企业

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本次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

估。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析，

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城镇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或同一

区域土地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根据委托方的需要，本次评估中只确定委估资产的重置价值，

即评估价值等于重置价值。其中： 

（一）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重置价值 

（二）机器设备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重置价值 



（三）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为资产占有单位在无形资产明细中核算的企业

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为评估基准日确认的以出让方式取得

的土地使用权。本次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是通过对待估宗地地价影响因素的分

析，利用宗地地价修正系数，对各城镇已公布的同类用途同级或

同一区域土地基准地价进行修正，估算待估宗地客观价格的方法。 

五、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沈阳市铁西区人民政府 

乙方：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经双方协商，就甲方收购乙方国有土地之地上建筑物及配套

设施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收购范围 

1. 企业名称：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 地址：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沈阳市铁西区北二

西路 27 号 

3. 资产范围：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180,015

平方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北二西路 27 号面积为 73,045.65 平方

米土地、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

上的所有建筑物及配套设施，以及沈阳市铁西区卫工北街 46 号

面积为 75,620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第二条 资产对价 



上述资产的对价总计 960,828,862 元。 

第三条 权属确认 

协议签订后，上述资产归甲方所有，乙方无权处置，并将相

关资产移交甲方。 

第四条 对价支付方式 

本协议书签订后，甲方根据企业搬迁进度分期支付资产款项，

待企业全部搬迁结束，将余款付清。 

第五条 资产交付日期 

此协议正式生效后，乙方将资产于 2016 年 5 月 31 日前交

付。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交付延误，则乙方交付时间相应顺延。 

六、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交易完成后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说明：不适用。 

3．是否与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的说明：不适用。 

4．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的用途：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七、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收储对价与相关资产净值差额能否计入当期损益存在不

确定性。 

2、本协议所述标的物预期对公司生产经营不会造成影响，

公司暂无购置计划。本次交易定价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

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3、该协议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八、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协议双方遵循市场化的原则最终确定了收购价格，公司相关

部门对该事项及协议进行了严格的评审，有效规避了合同的履约

风险。我们认为上述协议事项系公司搬迁过程中所进行的正常业

务行为，交易过程公平、公正，符合等价有偿、公允市价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上述事项的履行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九、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协议书 

4．评估报告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